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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君正集团收购资产、对外担保及提供财务资助等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2月19日，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下发的《关于对君正集团收购资产、 对外担保及提供财务资助等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

244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要求，公司对《问询函》中提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

回复如下：

一、根据公告，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君正” ）拟收购中化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物流” ）余下60%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对外

担保和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是否以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成功作为前提，二者是否互为条件；（2）若重大资产

重组失败或公司未能成功受让，是否存在救济措施或其他利益补偿安排；（3）就上述事项进行充分风险

提示。

【回复说明】

（一）本次对外担保和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以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成功为前提

1、本次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履行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国

际”或“转让方”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所持中化物流100%股权的挂牌公告要求及《产权交

易合同》的要求。

（1）2017年11月6日-2017年12月1日，中化国际依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中化物流100%股权，挂牌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①挂牌项目：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

②挂牌价格：34.5亿元；

③涉及担保及财务资助的其他内容：标的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以下简称“中化物

流企业集团”或“标的企业集团” ）项下截止2017年6月的贷款和融资租赁承诺总计约93亿元人民币；截

止2017年10月，转让方及其下属企业（但不包括标的企业集团）为标的企业集团的贷款或融资租赁提供

了备用租约承诺等财务支持；截止2017年10月，标的企业集团尚欠转让方及其下属企业的全部尚未支付

的往来款约11.6亿元人民币。

（2）2017年12月1日，中化物流100%股权转让项目挂牌截止，该项目只征集到鄂尔多斯君正、北京

春光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光置地” ）及北京华泰兴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兴农” ）组成的联合体1个受让意向方。

2017年12月6日，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和华泰兴农的受让资格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和转让

方中化国际的确认，并于同日收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络报价结果通知单》，确定联合体摘牌成功。

2017年12月11日，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和华泰兴农以联合受让体的形式，在履行了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交易程序并获得受让资格后，与中化国际就中化

物流100%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合同包含如下条款：

①甲（中化国际）、乙（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双方应当共同配合，在下列条件全部满

足或虽未满足但被甲方书面豁免后20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或虽未满足但被甲方书面豁免之前，与本次股权交易相关的《产权

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凭证》原件由甲方统一保管，乙方可留存相应的复印件：

A、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

B、就标的企业集团项下的贷款和融资租赁承诺（以下简称“金融机构债务” ），乙方与提供金融机构

债务金额超过截止2017年6月的标的企业集团金融机构债务总金额75%的贷款及融资租赁银行等金融机

构（以下统称“金融机构” ）就相关债务达成同意标的企业集团继续履行相关债务协议的“豁免协议” ，

或标的企业集团依据该金融机构确定的提前偿还期完成对该等金融机构债务的还款。

C、对于甲方及其下属企业（不含标的企业集团）向标的企业集团提供的全部借款以及标的企业集团

尚欠甲方或其下属企业的减资款、分红款等往来款，标的企业集团已完成对甲方或其下属企业的还款。

D、乙方已完成其受让产权交易标的所需的手续。

E、 如果上述第B、C和D条所述条件未能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实现且未实现条件未被

甲方书面豁免，甲方有权：a、按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收取上述第B条、C条项下未完成事项对应的贷款／债

务金额之和的0.1‰的违约金标准向乙方收取违约金，直至上述第B、C和D条所述条件实现或虽未实现但

被甲方书面豁免之日；或b解除本合同，并按本合同交易价款10%的金额作为乙方违约金扣除后，其余已

支付价款退还乙方。 如前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受到的损失，乙方还应赔偿甲方受到的其他损失。

②乙方承诺就本次产权交易完成前的全部金融机构债务与金融机构达成同意标的企业集团继续履

行相关债务协议的“豁免协议” ，或促使标的企业集团依据该金融机构确定的提前偿还期完成对该等金

融机构债务的还款（以下统称为“债务处理” ），如乙方未履行前述义务给标的企业集团或甲方造成损

失，乙方应赔偿标的企业集团或甲方受到的全部损失。 对于超过标的企业集团截止2017年6月金融机构

债务总金额75%的金融机构债务，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第B条的约定进行债务处理；对于标的企业集团截止

2017年6月的剩余金融机构债务及2017年6月之后至本次产权交易完成前标的企业集团发生的金融机构

债务（将在发生时通知乙方），乙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的3个月内完成债务处理，如乙方逾期履

行前述义务， 甲方有权按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收取上述未完成事项对应的金融机构债务金额0.1‰的违约

金标准向乙方收取违约金，直至前述义务履行完毕。

③对于甲方及其下属企业（但不包括标的企业集团）为标的企业集团的贷款或融资租赁提供的所有

备用租约承诺等财务支持，乙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的3个月内协助并确保甲方取得相关金融机

构同意甲方不再履行前述义务或不再受前述文件约束的书面确认文件，如乙方逾期履行前述义务，甲方

有权按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收取乙方未完成义务对应的金融机构债务金额0.1‰的违约金标准向乙方收取

违约金，直至前述义务履行完毕。在前述义务履行完毕前，乙方应确保相关金融机构不会要求甲方履行相

关财务支持义务，如果甲方因任何原因履行了相关财务支持义务，乙方对甲方由此产生的任何及所有义

务、责任、成本、费用、支出和损失予以全额补偿和赔偿，并使甲方免受任何损失。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告中关于中化物流100%股权转让事宜在挂牌期间的交易条件中明

确要求：“本项目公告期即为尽职调查期，受让意向人在与转让方签订《保密协议》后方可查阅本发布申

请书中提及转让方的相关文件、附表等资料并开展尽职调查。 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并且缴纳保证金

后，即视为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次转让项目所涉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该等报告所披露内容以

及已完成对本项目的全部尽职调查，同意本产权交易是按标的企业现状转让的原则，已充分了解并自愿

完全接受产权交易公告内容及产权交易标的现状及瑕疵，并依据该等内容以其独立判断决定自愿全部接

受产权转让公告之内容。 ”

因此，公司是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查阅转让方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置备的相关文件，经过审慎决

定后按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参与了上述股权受让事项。 同时，为减少交易过程中激烈竞价

带来的交易难度，降低交易风险，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组成联合体参与上述股权受

让事项。

2、联合受让各方达成框架协议

摘牌成功后，随着公司对中化物流的进一步了解，公司认为中化物流的资产、业务布局有助于公司未

来的经营、发展和战略实现。由此，公司期望进一步增持中化物流的股权。经公司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充

分协商，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同意将受让的中化物流合计60%的股权在前述交易交割完成后，给予鄂尔多

斯君正无条件的优先收购权，三方于2017年12月1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为顺利完成中化物流100%股权受让交易、提高交易效率，公司同意将为中化物流提供全额的担保和

财务资助，并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为降低公司超比例担保和财务资助可能带来的风险，春

光置地、华泰兴农同意将把其分别持有的中化物流40%、20%股权在交割完毕后质押给公司，作为公司为

中化物流提供担保和财务资助的反担保措施。根据框架协议，在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获得中化物流60%股

权后，鄂尔多斯君正拥有无条件优先收购春光置地、华泰兴农持有中化物流全部股权的权利。如鄂尔多斯

君正在未来实施前述收购，则在收购完成后，鄂尔多斯君正将取得中化物流的控制权。2016年中化物流的

营业收入为40.62亿元，占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合计为57.14亿元）的比例超过50%，因此按照中化物

流与公司2016年度相关数据估算，未来可能的收购事宜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综上所述，本次对外担保和提供财务资助，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协助中化物流企业集团解决《产权

交易合同》中约定的金融机构债务问题及偿还转让方及其下属企业的借款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实现联

合体成功受让中化物流股权的目的，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和提供财务资助不以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成功为前

提，二者并非互为条件。

（二）重组失败或未能成功受让的救济措施或其他利益补偿安排

1、框架协议的签订

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约定：

（1）为实现收购中化物流股权之目的，甲方（鄂尔多斯君正）希望乙方（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给予

甲方对于中化物流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即在前次交易（指“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自中化国

际受让中化物流100%的股权” ，下同）完成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向甲方转让所持全部中化物流股权；除

非甲方事先书面放弃，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主体转让所持中化物流股权；

（2）上条所述优先购买权不以“同等条件” 为前提，即不论甲方以外的主体提出的交易条件是否优

于甲方提出的交易条件，甲方均享有优先购买权，除非甲方书面放弃；

（3）为确保甲方优先购买权的实现等相关安排，乙方将在前次交易完成时即将所持中化物流股权设

定质押，质押权人为甲方。

由此，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通过不以“同等条件” 为前提的优先购买权、股权质押等条款的设置，进一

步强化了公司后续收购中化物流股权安排的确定性。

此外，考虑到重组失败或未能成功受让的可能性，鄂尔多斯君正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在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中约定：“如甲方、乙方决定终止实施本次交易，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在可预期的期限

内实施，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足额退还甲方已支付的意向金” 。

2、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具备返还意向金的能力

春光置地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等业务，注册资本为1.2亿元，截至2017年10月末，春光置地资

产总额为54.04亿元，资产净额为0.92亿元，其中账面主要资产为38.24亿元的存货和12.20亿元的对外投

资（房地产项目公司），存货变现能力较强、价值较高，是确保春光置地履行合同义务的有利保障。

华泰兴农主要从事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注册资本为1.1亿元，截至2017年10月末，华泰兴农的

资产总额为5.76亿元，资产净额为5.70亿元。 华泰兴农作为一个综合性投资公司，参与了包括装备产业基

金、万达商业、泓海能源等股权投资在内的多项股权投资，日常经营履约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市场信誉，

资金来源较为充足，为华泰兴农履约提供了保障。

综上，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市场信誉，如本次交易未能成功实施或因其他原因

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在可预期的期限内实施，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具备足额退还公司已支付意向金的资金

实力。

3、重组失败或未能成功受让的补偿安排

如春光置地、华泰兴农未能成功受让中化物流股权，或鄂尔多斯君正和春光置地、华泰兴农未能就后

续收购协商一致，则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应在鄂尔多斯君正要求的期限内足额退还已支付的意向金。除该

等约定外，无其他因重组失败或未能成功受让而做出的补偿安排。

（三）补充风险提示

1、公司通过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并根据框架协议支付意向金，由此获得了

后续收购中化物流60%股权的交易机会，但框架协议仅约定了公司拥有无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但并未

对交易的具体条款、交易作价等进行约定。 公司在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获得中化物流股权后，公司将基于

框架协议，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展开后续收购交易的谈判，该等收购事宜仍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提请投

资者注意该等风险。

2、如公司未来启动收购中化物流剩余60%股权，则该等收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能否通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存在

交易无法实施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3、在公司未启动并成功实施收购中化物流剩余60%股权前，公司将暂时存在向中化物流提供全额担

保和财务资助的情形，提请投资者注意该次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风险。

4、如未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中化物流出现经营未达预期的情况，则中化物流可能存在无法在约

定期限内归还或全额归还财务资助款项、或需要公司提供更多担保的情形，提请投资者注意该等风险。

二、根据公司披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公司将向春光置地和华泰兴农按不超过前次交易中化物

流 40%、20%股权交易价款的额度支付意向金。 本协议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请公司补充

披露：（1）上述意向金的具体支付安排、支付时间、金额、资金来源及风险保障措施；（2）本次支付意向金

等安排与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之间的关系，相关交易履行的程序安排是否合规，是否存在

以董事会审议程序部分替代重大资产重组程序，是否存在提前支付重组交易价款等情形。

【回复说明】

（一）意向金的具体支付安排、支付时间、金额、资金来源及风险保障措施

1、意向金的支付安排与支付时间

公司为实现对中化物流剩余60%股权的收购，经过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协商、谈判，在初步达成交

易意向后，为获得无条件优先收购的交易机会，鄂尔多斯君正于2017年12月18日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

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鄂尔多斯君正应向另两方支付意向金。 基于资金运用效率、交易便捷的考虑，

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与公司协商由鄂尔多斯君正直接将上述意向金支付给中化国际。 2017年12月18日，

根据框架协议鄂尔多斯君正向春光置地、华泰兴农支付意向金，意向金金额分别为13.8亿元和6.9亿元。在

意向金支付时，按照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的付款指令，鄂尔多斯君正将该等意向金直接支付至中化国际，

作为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受让中化物流的股权转让价款。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履行完毕框架协议约定的意

向金支付义务。

2、意向金的金额与资金来源

鄂尔多斯君正为强化后续交易的确定性，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提出了“无条件优先购买权” 的

主张，即在前次交易完成后，鄂尔多斯君正有权要求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向鄂尔多斯君正转让其所持全部

中化物流股权，除非鄂尔多斯君正事先书面放弃，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不得向鄂尔多斯君正以外的主体转

让所持中化物流股权。 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基于交易公平性的诉求，为降低自身的交易成本，要求公司根

据协议约定支付足够的意向金。

公司考虑到：

（1） 上述优先购买权为无条件优先购买权， 即不论其他主体是否提出优于鄂尔多斯君正的购买条

件，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均不得将所持中化物流股权出售给鄂尔多斯君正以外的其他主体；

（2）鄂尔多斯君正收购春光置地、华泰兴农所持有的中化物流60%股权的价格将由交易各方按照届

时中化物流的实际情况协商确定，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受让中化物流股权的交易成本将影响公司未来受

让股权的价格。

故公司接受了春光置地和华泰兴农提出的意向金要求，意向金金额分别为13.8亿元和6.9亿元。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就继续受让春光置地所持中化物流剩余股权支付的意向金为13.8亿元，就继续

受让华泰兴农所持中化物流剩余股权支付的意向金为6.9亿元。 公司支付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的意向金均

为鄂尔多斯君正合法使用的自有资金，其中资金主要来源为银行存款9.57亿元，承兑汇票贴现11.13亿元。

3、风险保障措施

为保障公司的权益及资金安全，鄂尔多斯君正经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协商，在《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中达成如下安排：

（1）通过优先购买权锁定标的资产，一旦鄂尔多斯君正支付且春光置地、华泰兴农接受了上述意向

金，鄂尔多斯君正即获得了约定的无条件优先购买权，即除非鄂尔多斯君正事先书面放弃，春光置地、华

泰兴农不得向鄂尔多斯君正以外的主体转让所持中化物流股权。

（2）如鄂尔多斯君正不实施收购中化物流的交易，或因其他原因导致相关交易无法在可预期的期限

内实施，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应在鄂尔多斯君正要求的期限内足额退还鄂尔多斯君正已支付的意向金。

（3）为进一步保障鄂尔多斯君正的优先购买权及在交易不能实施时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能够按照约

定退还意向金，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将在前次交易完成时即将所持中化物流股权向鄂尔多斯君正设定质

押担保。

（二）支付意向金等安排与重组交易的关系以及程序合规性

1、支付意向金等安排与重组交易的关系

（1）为获得后续股权收购的交易机会，公司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达成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支付意向

金系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相关约定

自2017年12月1日鄂尔多斯君正正式参与中化物流股权竞拍项目以来， 随着对中化物流了解的加

深，公司认为收购中化物流的股权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布局、增强核心竞争力，故有意进一步收购中化物

流股权，实现对其的控制。

因此，公司需要鄂尔多斯君正自春光置地、华泰兴农手中继续受让其将获得的中化物流股权。为实现

上述交易目标，公司经过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的多次讨论与谈判，最终说服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在前次

交易完成后将所持中化物流股权转让给鄂尔多斯君正。

同时，为进一步强化后续交易的确定性，鄂尔多斯君正提出了“无条件优先购买权” 的主张，即除非

鄂尔多斯君正事先书面放弃，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不得向鄂尔多斯君正以外的主体转让所持中化物流股

权；此外，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受让中化物流股权的交易成本预计将直接影响公司未来受让股权的价格。

基于交易公平性和后续交易成本的考虑，鄂尔多斯君正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中约定了鄂尔多斯君正将按不超过前次交易中中化物流40%、20%股权交易价款的额度支付意向金。

（2）基于框架协议，如未来启动上述收购事宜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框架协议，在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获得中化物流60%股权后，鄂尔多斯君正将启动春光置地、华

泰兴农持有的中化物流全部股权的谈判和收购事宜。 如收购成功，鄂尔多斯君正将取得中化物流的控制

权。2016年中化物流的营业收入为40.62亿元，占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合计为57.14亿元）的比例超过

50%，因此按照中化物流与公司2016年度相关数据估算，如启动后续收购事宜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产权交易如约履行完毕后，如公司未来启动上述收购事宜，将严格按照重组程序履行相关

义务

本次产权交易完成交割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将分别持有中化物流40%、20%的股权。 公司将按照

框架协议的约定和中化物流届时的经营情况，正式启动收购交易的谈判，如谈判成功，将根据届时与春光

置地、华泰兴农协商确定的交易条款严格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

审议批准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签署及框架协议中关于意向金的约定，系公司为获得后续股权收购的

交易机会、降低交易成本而进行的筹划与安排；基于框架协议和上述筹划安排，如未来启动上述收购事宜

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重组程序履行相应的审议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相关交易程序的合规性

鄂尔多斯君正本次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系交易各方达成的意向性约

定。此外，由于前次交易尚未完成，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目前尚不是中化物流相应股权的所有权人，鄂尔多

斯君正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也尚不具备签署正式购买中化物流剩余股权协议的条件。 在资产收购具备

启动条件时，鄂尔多斯君正将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达成正式的股权购买协议。届时公司将严格履行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但鉴于公司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达成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涉及意向金条款，即涉及公司需向

外支付资金的安排；按照该等意向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公司安排将相关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提交董事会审议。

综上，目前公司针对《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安排的审议批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在相

关资产收购具备启动条件时，公司将严格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3、是否存在以董事会审议程序部分替代重大资产重组程序，是否存在提前支付重组交易价款等情形

由于本次鄂尔多斯君正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签署的仅是关于未来拟实施的股权转让交易的意向性

框架协议，相关交易尚需在中化国际向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交割中化物流股权后启动，且

在前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需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就交易的具体条款进行谈判，如各方协商一致，公司尚

需对目标公司开展尽职调查等重大资产重组前期准备工作，公司将在各方协商一致并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前期准备工作后，将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召开董事会审议的仅为股权转让的意向性框架协议，并非代替或部分替代重大资产重组程

序，公司将在前次交易完成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该等意向金系公司为获得后续股权收购的交易机会，基于各方签署的框架协议，向春光置地、华泰兴

农支付的意向金不存在提前支付重组交易价款的情形。

三、根据公司公告，公司2016年12月31日净资产136亿元，2017年货币资金6.33亿元。 公司本次提供

对外担保的额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8.53%，占比较高。同时，对外担保额度远高于联合受让体此

前的摘牌价格34.5亿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额度远高于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且高于公司收购40%股权

时的摘牌价格13.8亿元。 本次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将提供给中化物流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

请公司补充披露：（1）提供巨额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原因及主要考虑；（2）本次80亿对外担保和30亿

财务资助的具体使用主体，相关使用主体的经营情况、资信情况、财务情况，额度具体构成及资金的具体

用途，并说明相应的合理性和必要性；（3）上述对外担保的具体方式和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4）公司对

上述巨额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回复说明】

（一）提供巨额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原因及主要考虑

1、本次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首先是为了履行中化国际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所持中化物

流100%股权的挂牌要求及《产权交易合同》的要求

（1）2017年11月6日-2017年12月1日，中化国际依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中化物流100%股权，挂牌公告主要内容：

①挂牌项目：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

②挂牌价格：34.5亿元；

③涉及担保及财务资助的其他内容：标的企业集团项下截止2017年6月的贷款和融资租赁承诺总计

约93亿元人民币；截止2017年10月，转让方及其下属企业为标的企业集团的贷款或融资租赁提供了备用

租约承诺等财务支持；截止2017年10月，标的企业集团尚欠转让方及其下属企业的全部尚未支付的往来

款约11.6亿元人民币。

（2）2017年12月11日，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及华泰兴农与中化国际就中化物流100%股权转让

事宜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合同包含如下条款：

①甲（中化国际）、乙（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双方应当共同配合，在下列条件全部满

足或虽未满足但被甲方书面豁免后20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或虽未满足但被甲方书面豁免之前，与本次股权交易相关的《产权

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凭证》原件由甲方统一保管，乙方可留存相应的复印件：

A、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

B、就标的企业集团项下的贷款和融资租赁承诺（以下简称“金融机构债务” ），乙方与提供金融机构

债务金额超过截止2017年6月的标的企业集团金融机构债务总金额75%的贷款及融资租赁银行等金融机

构（以下统称“金融机构” ）就相关债务达成同意标的企业集团继续履行相关债务协议的“豁免协议” ，

或标的企业集团依据该金融机构确定的提前偿还期完成对该等金融机构债务的还款。

C、对于甲方及其下属企业（不含标的企业集团）向标的企业集团提供的全部借款以及标的企业集团

尚欠甲方或其下属企业的减资款、分红款等往来款，标的企业集团已完成对甲方或其下属企业的还款。

D、乙方已完成其受让产权交易标的所需的手续。

E、 如果上述第B、C和D条所述条件未能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实现且未实现条件未被

甲方书面豁免，甲方有权：a、按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收取上述第B条、C条项下未完成事项对应的贷款／债

务金额之和的0.1‰的违约金标准向乙方收取违约金，直至上述第B、C和D条所述条件实现或虽未实现但

被甲方书面豁免之日；或b、解除本合同，并按本合同交易价款10%的金额作为乙方违约金扣除后，其余已

支付价款退还乙方。 如前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受到的损失，乙方还应赔偿甲方受到的其他损失。

②对于标的企业集团截止2017年6月的剩余金融机构债务及2017年6月之后至本次产权交易完成前

标的企业集团发生的金融机构债务（将在发生时通知乙方），乙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的3个月

内完成债务处理，如乙方逾期履行前述义务，甲方有权按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收取上述未完成事项对应的

金融机构债务金额0.1‰的违约金标准向乙方收取违约金，直至前述义务履行完毕。

③对于甲方及其下属企业（但不包括标的企业集团）为标的企业集团的贷款或融资租赁提供的所有备用

租约承诺等财务支持，乙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的3个月内协助并确保甲方取得相关金融机构同

意甲方不再履行前述义务或不再受前述文件约束的书面确认文件，如乙方逾期履行前述义务，甲方有权

按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收取乙方未完成义务对应的金融机构债务金额0.1‰的违约金标准向乙方收取违约

金，直至前述义务履行完毕。在前述义务履行完毕前，乙方应确保相关金融机构不会要求甲方履行相关财

务支持义务，如果甲方因任何原因履行了相关财务支持义务，乙方对甲方由此产生的任何及所有义务、责

任、成本、费用、支出和损失予以全额补偿和赔偿，并使甲方免受任何损失。

综上，为顺利完成中化物流100%股权受让交易，联合受让体需按照挂牌公告要求及《产权交易合

同》的约定，协助中化物流企业集团解决金融机构债务问题及偿还转让方及其下属企业对中化物流企业

集团的借款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2、提供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其次是为了支持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未来的业务发展

中化物流拥有全球排名第五的化工品运输船队及全球排名第三的集装罐罐队规模；中化物流主要的

固定资产为集装罐及运输工具。

随着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 预计中化物流未来的集装罐罐队规模及船队等运输工具也将随之增加；

而集装罐及船队均为重资产投资，所需的前期资金规模较大，中化物流企业集团存在持续的金融机构贷

款或融资租赁需求。

由此，为支持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拟向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对外担保和

财务资助。

3、提供超过股权比例的担保和财务资助的原因

摘牌成功后，随着公司对中化物流的进一步了解，公司认为中化物流的资产、业务布局有助于公司未

来的经营、发展和战略实现。 由此，公司期望进一步增持中化物流的股权。 随着金融机构债务的梳理以及

金融机构沟通的逐步开展，预计部分金融机构需要受让方对中化物流提供信用或其他增信措施对现有债

务进行增信，春光置地及华泰兴农作为非上市公司提供符合金融机构要求的增信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作为联合受让方，为顺利完成中化物流100%股权受让交易，公司同意将为中化物流提供全额

的担保和财务资助，并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同时，为降低公司超比例担保和财务资助可能带来的

风险，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同意将把其分别持有的中化物流40%、20%股权在交割完毕后质押给公司，作

为公司为中化物流提供担保和财务资助的反担保措施。

由此，根据《产权交易合同》中关于协助中化物流企业集团解决贷款及融资租赁、偿还转让方及下属

企业借款的约定以及支持中化物流未来业务发展的预计最高需求，公司确定对中化物流担保上限为80亿

元、财务资助上限为30亿元。

（二）相关使用主体的具体情况、提供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相关使用主体的具体情况及经营、资信情况

（1）本次公司拟提供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对象为中化物流企业集团，具体包括中化物流及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

中化物流企业集团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分序号 单位 性质

持股

比例

级

别

1 1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部） 物流平台公司 100.00% 1

2 1-1 上海中化船务有限公司（本部） 船务平台公司 100.00% 2

3 1-1-1 上海中化思多而特船务有限公司 船务合资公司 51.00% 3

4 1-1-2 上海傲兴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船舶管理公司 51.00% 3

5 1-1-3 SINOCHEM�INTERNATIONAL�FZE（本部） 海外船务平台 100.00% 3

6 1-1-3-1 LUCKY�HARVEST�SHIP.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7 1-1-3-2 TOP�GLORY�ENTERPRISE�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8 1-1-3-3 POLE�STAR�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9 1-1-3-4 SEA�WEALTH�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0 1-1-3-5 GLOBAL�BRIGHT�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1 1-1-3-6 SEA�LUCKY�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2 1-1-3-7 SEA�PHOENIX�SHIP.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3 1-1-3-8 SEA�DRAGON�SHIP.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4 1-1-3-9 SC�TIANJIN�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5

1-1-3-1

0

SC�LIAONING�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6 1-1-3-11 SC�QINGDAO�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7 1-1-3-12 SC�CHENGDU�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8 1-1-3-13 SC�CHONGQING�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19

1-1-3-1

4

SC�HAIKOU�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20 1-1-3-15 SC�XIAMEN�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21 1-1-3-16 SC�HEBEI�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22 1-1-3-17 SC�GUANGZHOU�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23 1-1-3-18 SC�SHENZHEN�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24 1-1-3-19 SC�WUHAN�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25

1-1-3-2

0

SC�HONGKONG�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26 1-1-3-21 SC�TAIPEI�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27 1-1-3-22 Dorval�SC�Tankers�Inc.（本部）

船务运营合资公司（凭证

在海外）Dorval

51.00% 4

28 1-1-3-23 SEA�HARVEST�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29

1-1-3-2

4

Rose�Diamond�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30 1-1-3-25 Fire�Ruby�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31 1-1-3-26 Coral�Amber�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32 1-1-3-27 SEA�ANGEL�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33 1-1-3-28 SEA�CHARMING�Shipping�COMPANY�LIMITED 单船公司 100.00% 4

34 1-1-3-29 Sinochem�Shipping�Singapore�PTE�Ltd. 海外融资平台 100.00% 4

35

1-1-3-3

0

SEA�BRAVE�Shipping�Co.,Ltd（本部） 单船公司 100.00% 4

36

1-1-3-3

0-1

SEA�EAST�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5

37 1-1-3-31 SEA�DELTA�SHIPPING�COMPANY�LIMITED 单船公司 100.00% 4

38 1-1-3-32 SEA�FORTUNE�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39 1-1-3-33 SEA�ELEGANT�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40

1-1-3-3

4

SEA�GRACE�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41 1-1-3-35 DORVAL�SC�SINGAPORE�PTE.LTD.

船务运营融资平台（凭证

在海外）

51.00% 4

42 1-1-3-36 Sea�Icon�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43 1-1-3-37 SC�Brilliant�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44 1-1-3-38 MARINA�NOBLE�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45 1-1-3-39 MARINA�PIONEER�SHIPPING�CO.,LTD. 单船公司 100.00% 4

46 1-2 上海思尔博化工物流有限公司（本部） 集装罐业务公司 99.47% 2

47 1-2-1 SINOCHEM�ISOTANK（FZE）CO.,LTD.（本部） 集装罐海外公司 100.00% 3

48 1-2-1-1 TechnoPort�B.V. 集装罐海外公司 100.00% 4

49 1-2-1-2 Newport�Tank�Containers�KOREA�Corporation 集装罐海外运营公司 100.00% 4

50 1-3 中化国际仓储运输有限公司（本部） 运输代理公司 100.00% 2

51 1-3-1 上海中化国际仓储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运输代理公司 100.00% 3

52 1-3-2 广东中化国际仓储运输有限公司 广东运输代理公司 90.00% 3

53 1-3-3 上海化兴船员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船员管理公司 100.00% 3

54 1-4 连云港港口国际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建设中仓储合资公司 51.00% 2

55 1-5 上海优保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集装罐运营公司 100.00% 2

56 1-6 连云港港口国际石化港务有限公司 49.00% 2

57 1-7 Newport�Two�LLC 40.00% 2

资料来源：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

联评报字[2017]第961号）

（2）中化物流主营业务情况

中化物流是一家专业的液体化工品及其他散装液体综合物流服务供应商，拥有全球排名第五的化工

品运输船队及全球排名第三的集装罐罐队规模，液体化工品综合配送及服务能力位于世界前列，近两年

利润水平稳定、经营情况良好。

（3）中化物流资信情况

通过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址、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以及各主管部门网站进行查询及网络检索，中化物流企业集团企业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被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等情形。

由此，中化物流作为领先的化工物流服务提供商，财务状况稳定，经营和资信情况良好，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和资助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2、提供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产权交易合同》对金融机构债务、备用租约、借款及往来款的约定

①甲（中化国际）、乙（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双方应当共同配合，在下列条件全部满

足或虽未满足但被甲方书面豁免后20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或虽未满足但被甲方书面豁免之前，与本次股权交易相关的《产权

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凭证》原件由甲方统一保管，乙方可留存相应的复印件：

A、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

B、就标的企业集团项下的贷款和融资租赁承诺（以下简称“金融机构债务” ），乙方与提供金融机构

债务金额超过截止2017年6月的标的企业集团金融机构债务总金额75%的贷款及融资租赁银行等金融机

构（以下统称“金融机构” ）就相关债务达成同意标的企业集团继续履行相关债务协议的“豁免协议” ，

或标的企业集团依据该金融机构确定的提前偿还期完成对该等金融机构债务的还款。

C、对于甲方及其下属企业（不含标的企业集团）向标的企业集团提供的全部借款以及标的企业集团

尚欠甲方或其下属企业的减资款、分红款等往来款，标的企业集团已完成对甲方或其下属企业的还款。

D、乙方已完成其受让产权交易标的所需的手续。

E、 如果上述第B、C和D条所述条件未能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实现且未实现条件未被

甲方书面豁免，甲方有权：a、按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收取上述第B条、C条项下未完成事项对应的贷款／债

务金额之和的0.1‰的违约金标准向乙方收取违约金，直至上述第B、C和D条所述条件实现或虽未实现但

被甲方书面豁免之日；或b、解除本合同，并按本合同交易价款10%的金额作为乙方违约金扣除后，其余已

支付价款退还乙方。 如前述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受到的损失，乙方还应赔偿甲方受到的其他损失。

②对于标的企业集团截止2017年6月的剩余金融机构债务及2017年6月之后至本次产权交易完成前

标的企业集团发生的金融机构债务（将在发生时通知乙方），乙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的3个月

内完成债务处理，如乙方逾期履行前述义务，甲方有权按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收取上述未完成事项对应的

金融机构债务金额0.1‰的违约金标准向乙方收取违约金，直至前述义务履行完毕。

③对于甲方及其下属企业（但不包括标的企业集团）为标的企业集团的贷款或融资租赁提供的所有

备用租约承诺等财务支持，乙方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的3个月内协助并确保甲方取得相关金融机

构同意甲方不再履行前述义务或不再受前述文件约束的书面确认文件，如乙方逾期履行前述义务，甲方

有权按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收取乙方未完成义务对应的金融机构债务金额0.1‰的违约金标准向乙方收取

违约金，直至前述义务履行完毕。在前述义务履行完毕前，乙方应确保相关金融机构不会要求甲方履行相

关财务支持义务，如果甲方因任何原因履行了相关财务支持义务，乙方对甲方由此产生的任何及所有义

务、责任、成本、费用、支出和损失予以全额补偿和赔偿，并使甲方免受任何损失。

（2）挂牌文件中《贷款及融资租赁明细》

根据中化国际挂牌公告及相关资料，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截止2017年6月的贷款及融资租赁协议等涉

及总金额为93.07亿元人民币，其具体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一、工银租赁

序号 业务清单 船名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船舶租赁 SCHongKong 57,091 2019/12/1 Normal

2 船舶租赁 LPGCapricornlSeaAlpha 255,254 2024/1/15 Normal

3 船舶租赁 LPGSrpio/Artemis 378,335 2025/1/29 Normal

4 船舶租赁 SeaDe1ta 90,515 2021/7/15 Normal

5 船舶租赁 SeaFortune 91,555 2021/8/15 Normal

6 船舶租赁 SeaE1egant 91,555 2021/8/15 Normal

7 船舶租赁 SCBrillit 121,618 2025/8/21 Normal

8 船舶租赁 SCJupi 253,980 2026/5/27 Normal

小计 1,339,903

二、澳新银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长期借款 船舶（5条船） 229,288 2019/12/6 资产抵押

2 长期借款 集装罐（2619台） 243,100 2020/11/25 Sinosure

3 长期借款 集装罐（8131台） 680,000 2024/9/30 Sinosure

小计 1,152,388

三、交银租赁

序号 业务清单 船名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船舶租赁 HT-CT38-006 364,480 2027/8/5 Normal

2 船舶租赁 HT-CT38-007 364,480 2027/10/30 Normal

3 船舶租赁 HT-CT38-008 364,480 2027/12/10 Normal

小计 1,093,440

四、美国银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船舶租赁 GoldenAsp 179,618 2024/9/30 JOLCO

2 船舶租赁 GoldenCreation 133,017 2027/11/16 JOLCO

3 船舶租赁 SCGGemini 392,393 2025/7/17 JOLCO

4 短期借款 美元流贷 340,000 2018/7/14 信用

小计 1,045,028

五、农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短期借款 银行融资性保函 500,000 2019/8/25 信用内保外贷

2 长期借款 连云港储罐项目 255,395 2026/10/19 抵押贷款

小计 755,395

六、桑坦德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短期借款 美元流贷 136,000 2018/5/14 信用内保外贷

2 船舶租赁 SCCapricorn 304,170 2026/10/19 Normal

3 船舶租赁 SCDraco 304,911 2026/12/15 Normal

小计 745,081

七、西班牙对外银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短期借款 美元流贷 544,382 2017/12/21 信用

小计 544,382

八、交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短期借款 银行融资性保函 495,000 2017/8/29 信用内保外贷

小计 495,000

九、兆丰支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船舶租赁 SCAquarius 382,318 2024/12/27 JOLCO

小计 382,318

十、光大外滩支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短期借款 自贸区美元流贷 300,000 2017/9/2 信用

小计 300,000

十一、国银租赁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船舶租赁 SEAHARVEST 86,656 2023/3/28 Normal

2 船舶租赁 SEAHARVEST 110,162 2023/7/29 Normal

3 船舶租赁 SEAAMBITION 91,495 2023/8/28 Normal

小计 288,313

十二、德国交通信贷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船舶租赁 SCMercury 235,121 2026/9/10 Normal

小计 235,121

十三、法国巴黎银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船舶租赁 SCNeptune 234,295 2026/12/21 Normal

小计 234,295

十四、法国农业信贷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集装罐租赁 2045Tankcontainers 205,983 2023/10/26 JOLCO

小计 205,983

十五、三井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长期借款 GoldenResolution 91,166 2023/7/29 船舶抵押

2 长期借款 GoldengA 86,928 2023/8/28 船舶抵押

小计 178,094

十六、渣打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船舶租赁 RoseDiamond 38,021 2020/12/1 Normal

2 船舶租赁 DorisRuby 42,118 2020/12/2 Normal

小计 80,139

十七、荷兰ING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短期借款 SEAHARVEST 68,000 2018/3/28 Warehouse

小计 68,000

十八、华融租赁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船舶租赁 MARllAAMBER 65,280 2023/4/14 Normal

小计 65,280

十九、上海银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短期借款 人民币流贷 50,000 2018/6/2 信用

小计 50,000

二十、进出口银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长期借款 孔雀蓝、秋海棠 45,000 2020/6/29 船舶抵押

小计 45,000

二十一、中行虹口支行

序号 业务清单 资产 6/30余额 到期日 业务类别

1 短期借款 人民币流贷 4,250 2018/6/2 信用

小计 4,250

总计 9,307,410

资料来源：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在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置备的《贷款及融资租赁明细》资料。

通过梳理上述资料明细，中化物流集团截止2017年6月的贷款及租赁协议等总金额为93.07亿元人民

币，其具体构成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船舶、集装罐等租赁 523,890.10

2 抵押、质押借款 169,887.70

3 信用借款 236,963.20

合计 930,741.00

（3）挂牌文件中《转让方财务支持明细》及《转让方借款及往来明细》

①转让方财务支持明细：

A、截止10月底，中化国际在澳新银行为中化物流的船舶抵押贷款、集装罐贷款承担备用承租人的责

任，余额6,667万美元；

B、截止6月底，中化国际在渣打银行为中化物流的经营租赁承担备用承租人的责任，余额1,274万美

元；

C、截止10月底，中化国际在三井住友银行为中化物流的船舶抵押贷款承担备用承租人的责任，余额

2,619万美元。

“备用承租人” 解释说明：备用承租人与出租人、承租人共同签署融资租赁合同或贷款合同，约定当

承租人违反融资租赁合同或贷款合同时，由备用承租人继续履行融资租赁合同或贷款合同中承租人的义

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②转让方借款及往来明细：

A、截止10月底，中化物流欠中化国际减资款175,677,171.24元，欠应付股利671,610,000元；

B、截止10月底，中化国际境内资金池欠中化物流21,216,200元；

C、 截止10月底，Sinochem� lnternational� FZE、Sinochem� lsotank� FZE欠中化国际本息合计50,

542,159.88美元。

以上合计中化物流欠中化国际1,162,110,629.63元。

说明：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按照1:6.6487计算

上述资料来源：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在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置备的《转让方财务支持明细》及《转让方借款及往来明细》资料。

综上，本次提供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一方面系为满足中化物流企业集团产权交割需要的可能发生

的担保及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支持中化物流未来的业务发展，是合理且必要的。

（三）对外担保的具体方式和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

1、担保方式

由于中化物流股权转让项目是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的。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

对挂牌公告及《产权交易合同》中提及的金融机构债务、备用租约以及借款等是通过查阅转让方在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置备的相关文件获知的。 根据交易安排，在交易各方于2017年12月11日签订完成《产权

交易合同》后，公司才正式开始与转让方接洽涉及金融机构债务、备用租约以及借款等事项。 根据公司目

前了解的情况，中化物流企业集团的被担保主体较多，涉及的金融机构和担保形式也较为复杂，公司将根

据金融机构债务合同的具体情况提供可能涉及的担保方式。

2、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7.14亿元，经营性净现金流为20.41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24.15%，资产负债率处于较低水平，公司的财务结构较为稳健。 2017年，公司的长期信用等级被联合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评定为AA+，公司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 由此，公司可通过自有资金、债务融资等形式来解

决本次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问题。经综合分析，公司拟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公司现有自有资

金（截至目前公司自有资金为9.7亿元，其中银行存款3.8亿元、承兑汇票5.9亿元）和后续经营带来的现金

流入。 如果自有资金不能满足资金需求，公司将考虑通过债务融资等形式作为财务资助资金的补充。

（四）风险防控措施

1、中化物流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本次拟提供的担保及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中化物流最近二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经审计） 2016年（经审计） 2017年6月（经审计）

资产总计 803,822.63 819,008.18 887,358.23

负债总计 528,701.99 512,384.06 575,207.46

所有者权益 275,120.64 306,624.13 312,150.78

营业收入 389,821.57 406,215.76 412,472.99

净利润 39,576.50 43,550.18 11,206.27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70,381.61 95,466.15 -9,217.18

现金及等价物净增加额 4,471.93 1,741.03 51,715.47

数据来源：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如上表，2015年-2017年1-6月， 中化物流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89,821.57万元、406,215.76万元、

412,472.99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39,576.50万元、43,550.18万元、11,206.27万元， 利息支出分别为6,

452.32万元、8,598.99万元、3,422.02万元，对应的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8.94、7.67和5.49，营业收入足以覆

盖同期应付租金、利息支出的债务和其他经营成本，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本次拟提供的担保及财务资助

风险可控。

此外，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截止2017年6月的贷款和融资租赁承诺总计约93亿元人民币，经公司目前

了解其中贷款和融资租赁承诺中更多的是由中化物流企业集团的资产、运营船舶资产取得的收益、信用

保证等提供担保，自我保障能力较强；本次拟提供的对外担保主要考虑到金融机构基于控制风险、可能要

求中化物流及其新股东提供新的增信，以及中化物流未来发展的需求。

综上所述：中化物流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本次拟提供的担保及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2、交易对方的保障措施

如后续重组交易顺利实施，中化物流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和财务资助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

如本次重组失败或未能成功受让，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已作出如下可保障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承

诺：

（1）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在退还意向金后将继续以所持中化物流全部股权向鄂尔多斯君正设定质押

担保，作为公司为中化物流提供担保和财务资助的反担保措施；

（2）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一致同意：在完成前次交易后，将督促中化物流通过包括但

不限于资产或权利抵押、质押等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3）在本次财务资助的借款期限内，中化物流在满足自身日常运营的前提下，应尽快偿还公司的财

务资助，且在偿还完毕财务资助前，中化物流不得进行分红、资本公积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等事宜。

综上，本次拟提供的担保及财务资助风险可控，预计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考虑到可能的交

易无法实施、以及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风险，公司已作出补充风险提示，具体参见本回复说明第一题

“（三）补充风险提示” 。

四、根据公告，联合受让体于12月6日摘牌，12月11日签订《产权交易合同》，12月19日公司公告拟受

让中化物流剩余60%股权。 请公司补充披露：（1）进一步收购中化物流剩余60%股权的主要考虑，春光置

地和华泰兴农短期内转让股权的主要原因；（2）上市公司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协议安排或潜在利益安排，前期组成联合受让体时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者就该部分股权未来出让等

做出过安排。

【回复说明】

（一）进一步收购的主要考虑、春光置地和华泰兴农短期内转让股权的主要原因

2017年11月6日至2017年12月1日，中化国际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中化物流100%股

权。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告中关于中化物流100%股权转让事宜在挂牌期间的交易条件中明

确要求：“本项目公告期即为尽职调查期，受让意向人在与转让方签订《保密协议》后方可查阅本发布申

请书中提及转让方的相关文件、附表等资料并开展尽职调查。 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并且缴纳保证金

后，即视为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次转让项目所涉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该等报告所披露信息以

及已完成对本项目的全部尽职调查，同意本产权交易是按标的企业现状转让的原则，已充分了解并自愿

完全接受产权交易公告内容及产权交易标的现状及瑕疵，并依据该等内容以其独立判断决定自愿全部接

受产权转让公告之内容。 ”

公司通过对挂牌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化物流的业务与公司存在战略协同，收购中化物流的股权有利

于拓展业务布局、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故有意参与该次股权竞拍项目。但公司当时对于中化物流所获知

的信息仅局限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公告信息及转让方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置备的相关挂牌文件。

为抓住本次交易机会，且为降低交易过程中激烈竞价带来的交易难度，控制可能存在的交易风险，公司董

事会同意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中化物流股权受让事项。 2017年12月1日，经协商，鄂尔多斯君正与同样有

意参与中化物流股权竞拍的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组成联合体共同竞购中化物流股权。

随着公司所在联合受让体获得竞拍资格、受让资格，公司也获得关于中化物流更多的资料和信息，对

中化物流的投资价值认识也更加深入，公司认为如果能进一步取得中化物流控制权，将对公司未来整体

业务、资产布局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公司有意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处获得中化物流剩余60%股权。

不同于公司，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参与竞拍中化物流股权主要是从财务投资的角度考虑。在各方签订

《产权交易合同》后，随着对中化物流的进一步深入了解，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认为《产权交易合同》中所

述中化物流企业集团金融机构债务和财务资助事项较为复杂，由于中化物流属于重资产行业，资产负债

率相对较高，未来作为新股东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当公司提出有意进一步受让中化物流剩余

股权时，经过多轮讨论与谈判，春光置地、华泰兴农接受了公司提出的初步要约，并于2017年12月18日与

公司签署关于中化物流剩余股权转让的框架协议，由此获得了后续收购中化物流60%股权的交易机会。

（二）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协议安排

1、公司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不存在关联关系

（1）春光置地成立于2008年1月30日，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2）华泰兴农成立于2004年4月20日，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公司自查，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及其直接或间接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所界定的关联关系。

此外，除基于本次与中化物流股权转让交易相关的事宜外，公司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也不存在其他

业务及资金往来，不存在其他人员安排。

2、公司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的相关协议安排

鄂尔多斯君正自2017年12月1日正式参与中化物流股权竞拍项目以来，截至目前，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

达成的有关协议如下：

（1）2017年12月1日，鄂尔多斯君正就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组成联合体参与中化物流股权事宜签

署了《联合受让协议》，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日发布的“临2017-071号”公告。

（2）2017年12月11日，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华泰兴农与中化国际就受让中化物流股权事宜签

署了《产权交易合同》，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2017年12月14日发布的“临2017-075号” 、“临

2017-076号”公告。

（3）2017年12月18日，鄂尔多斯君正就拟进一步受让中化物流剩余股权事宜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

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发布的“临2017-080号”公告。

除上述协议外，公司或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未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达成过其他协议安排，亦不存在任

何潜在利益安排。 公司2017年12月1日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签署《联合受让协议》组成联合体参与中化

物流股权受让时，未达成过股权代持安排或者就该部分股权未来出让等做出过事先安排。

五、根据公告，公司认为中化物流的业务与公司存在战略协同，受让中化物流的股权有利于拓展业务

布局、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请公司补充披露与标的资产之间如何产生协同效应、与公司主营业务之间的

关系，以及对公司业务开展、资金、财务成本、信用、担保等可能产生的影响。

【回复说明】

（一）业务关系及协同效应的实现

公司主要从事聚氯乙烯树脂、烧碱等产品的生产、销售，所处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细

分行业为氯碱化工行业。

中化物流是一家专业的液体化工品及其他散装液体综合物流服务供应商，拥有全球排名第五的化工

品运输船队及全球排名第三的集装罐罐队规模，所处细分行业为化工物流行业。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的协同效应：

1、助力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开展

如未来收购剩余60%的股权成功实施，公司将与中化物流产生更多的业务联动，实现化工产品制造

业务与化工物流业务的协同发展，为公司迈向国际舞台打下基础，最终实现“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2、上下游资源的协同

中化物流主营业务为化工物流，系行业内领先企业之一，自成立以来，实现了较好的经营业绩、积累

了大量的企业信息数据；公司作为氯碱化工行业区域龙头企业，深耕行业多年，也储备了大量的上下游企

业产品及物流需求的资源。

一方面，公司对于化工企业物流制约的深入认知，中化物流对于化工产品高效物流的实践经验，将提

升双方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收购完成后，通过上下游渠道的共享互通，将能够为双方的进一步业务拓

展提供优质的资源。

3、风控管理的协同及提升

对于氯碱化工行业以及化工物流行业的企业而言，防范安全事故、化解安全风险等是企业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

公司及中化物流作为各自领域内的领先企业，在多年来的行业实践中，针对化工产品制造以及化工

产品运输的各个环节，都有一套完善、规范的安全管理、风险控制体系。 收购完成后，双方能够在安全管

理、风险控制方面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提升在公司的制造环节、中化物流的物流环节的风控水平，从而增

强各自的业务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对公司业务开展、资金、财务成本、信用、担保等可能产生的影响

1、如未来收购成功实施，公司将增加化工物流业务板块。经过多年来的深耕细作，中化物流已经积累

了丰富的业务运营经验、形成了良好品牌效应、市场地位领先，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本次收购将

有助于公司切入国际舞台，逐步实现公司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2、如未来收购成功实施，公司将持有中化物流100%的股权，资产规模将大幅提高，盈利能力、抗风险

能力将得到提升。未来几年，随着中化物流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核心竞争能力将进一步提

升，从而有利于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3、中化物流经营情况较好、盈利能力较强，营业收入足以覆盖同期应付租金、应付利息的债务和其他

经营成本，且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入较为稳定、利息保障倍数较高，自身偿债能力较强；由此，本次拟提供的

担保和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4、经过多年的经营，公司目前已成为内蒙古地区氯碱化工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完整的“煤－电－

氯碱化工”和“煤－电－特色冶金” 一体化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公司在资源、成本、技术、规模等方面均

具备突出的核心竞争优势。随着宏观经济企稳及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氯碱行业景气度预计将持续，增加化

工物流板块，不会对公司目前已有的氯碱化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本次交易将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助力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现，预计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财务

状况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请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上述事项明确发表意见，并说明本次交易、对外担保、提供财务资助

及支付意向金等一系列安排，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权益等情形。

【回复说明】

（一）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系多年从事化工产品生产、销售的企业，中化物流系专业从事化学及化工产品物流运输的专业

公司，公司收购中化物流股权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公司未来的业务、资产布局，对公

司未来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司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就公司收购中化物流剩余60%股权事宜

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并应其要求支付了意向金，系公司为锁定继续收购中化物流剩余股权、明确交

易意向而达成的安排，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未来收购的确定性。

公司拟为中化物流提供不超过80亿元担保和提供不超过30亿元财务资助系为顺利完成中化物流

100%股权的产权交易，同时为中化物流未来的经营发展打造良好的平台与条件而提出的。

上述安排将有利于中化物流股权收购的推进，有利于实现公司收购中化物流股权的目的，不会损害

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二）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基于未来业务发展及业务协同性的考虑，拟收购中化物流股权，且目前已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

以联合受让体的形式获得了中化物流股权的受让资格，并与中化国际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随着公司

对中化物流了解的加深，公司提出了进一步收购中化物流剩余股权的安排，为强化后续交易的确定性，鄂

尔多斯君正已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达成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并在框架协议中获得了中化物流相关股

权的无条件优先购买权。虽然公司就上述安排向春光置地、华泰兴农支付了意向金，但该安排能够增强公

司未来继续受让中化物流股权交易的确定性，有利于公司收购目标的实现；且根据公司支付的意向金规

模，公司已将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并支付意向金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公司拟为中化物流提供担保及财务资助，系公司为顺利推进股权转让交易，同时为中化物流未来的

经营发展打造良好的平台与条件而提出的。 考虑到公司已经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达成了中化物流剩余

股权的框架性协议，如交易完成，公司将获得中化物流100%股权，且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将在前次交易完

成后以所持中化物流股权为公司设定质押担保，故相关交易安排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29日


